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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但需事先获得进口成员国的主管当局批准，并支付任何适用的进口关税和税款。
第�19�条

商业商品合同
为推进本协定的目标，成员国
(a)�应鼓励并尽可能促进其两国适当机构或企业之间的商业合同谈判；以及�(b)�原
则上声明支持就货物的供应和购买签订长期商业合同，并应鼓励其两国相关机构或
企业探索此类商业合同的可行性，并在适当情况下签订此类合同。

公认，本文所指的机构或企业可能是政府或私营机构。
第20条

稀缺商品
如果一个成员国从另一个成员国或第三国获取必需品的供应存在困难，则另一成员国

在要求下应就此事进行磋商。
第21条
支付

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商业支付应通过被授权买卖外币的两国银行进行，并以两国现行外
汇法规和一般惯例所接受的任何自由兑换货币进行。

第22条
咨询与审查

1.�成员国之间应进行定期磋商，以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首次此类磋商应在本协定生效
之日起一年内举行，此后应每年举行或应任何成员国的要求举行。在磋商中，任何成员国
可以提出与本协定执行相关或涉及成员国之间贸易或商业关系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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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任何成员国认为本协定项下的义务未得到履行，或授予该成员国的本协定利益正在
或可能受阻，或出现任何特殊困难，或情势变更需要或可能需要变更本协定条款，则另一
成员国应在要求后尽快进行磋商，以寻求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

3.�本协定可由成员国根据其各自的宪法要求随时修订。本协定的附件可由各成员国相关当
局的相互同意随时变更。

第23条
与协定关联

1. T成员国可同意任何其他国家加入本协定 .

2.�此类加入的条款应由成员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谈判。
第二十四条

生效和有效期
1.�本协定应自各成员国交换照会函通知对方其各自宪法和其他必要使协定生效的要求已得
到满足之日起生效。1

2.�成员国可通过通知另一方成员国的方式终止本协定。如果另一方成员国提出要求，成员
国之间应尽快进行磋商。终止通知应自其发出之日起第一百八十天生效，除非在此之前被
撤回。

为证明本协定之签署，以下签署人已分别得到其各自政府之正式授权，签署本协定。
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在莫尔兹比港签署本协定正本两份。

澳大利亚政府：[签署：]约翰·霍华德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莫里·基基

1 备忘录于1977年1月21日至2月1日交换。协定于1977年2月1日生效。


